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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速食店業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規格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公告事項第二項修正總說明 
為提高民眾飲料容器回收便利性，爰修正「連鎖速食店業應設置資

源回收設施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規定連鎖速食店業應接受店外民

眾回收之廢一次用飲料杯，並執行廢一次用飲料杯回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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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速食店業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規格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公告事項第二項修正公告對照表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主旨：修正「連鎖速食店業

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

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公告事項第二

項，並自一百年五月

一日生效。 

主旨：公告修正「連鎖速食

店業應設置資源回收

設施規格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 

公告名稱及生效日期。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九

條第二項。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九

條第二項及第三十六

條第二項。 

本公告法源依據。 

公告事項： 

二、連鎖速食店業應設置資

源回收設施，並執行下

列回收工作： 

（一）於供顧客丟置非資源

性廢棄物筒旁，設置

資源回收筒及廚餘回

收筒，宣導並接受店

內顧客丟置使用後之

資源性廢棄物（至少

包括杯、碗、盤、

碟、餐盒、餐盒內盤

及購物用紙袋，或其

他連鎖速食店業自行

認定可回收之資源性

廢棄物），並接受店外

民眾回收之廢一次用

飲料杯。 

（二）設置廚餘回收筒，宣

導並提供顧客於丟置

資源性廢棄物前，先

行將其內之食物殘渣

分類丟置。 

（三）非資源性廢棄物不得

摻混資源性廢棄物清

除處理，並應依一般

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

等相關法規規定處

理。 

（四）已分類之資源性廢棄

物不得依非資源性廢

公告事項： 

二、連鎖速食店業應設置資

源回收設施，並執行下

列回收工作： 

（一）於供顧客丟置非資源

性廢棄物筒旁，設置

資源回收筒及廚餘回

收筒，宣導並接受店

內顧客丟置使用後之

資源性廢棄物（至少

包括杯、碗、盤、

碟、餐盒、餐盒內盤

及購物用紙袋，或其

他連鎖速食店業自行

認定可回收之資源性

廢棄物）。 

（二）設置廚餘回收筒，宣

導並提供顧客於丟置

資源性廢棄物前，先

行將其內之食物殘渣

分類丟置。 

（三）非資源性廢棄物不得

摻混資源性廢棄物清

除處理，並應依一般

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

等相關法規規定處

理。 

（四）已分類之資源性廢棄

物不得依非資源性廢

棄物方式清除，應將

資源性廢棄物交由應

增訂規範連鎖速食店業者應

接受消費者回收之廢一次用

飲料杯，以提升資源回收便

利性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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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方式清除，應將

資源性廢棄物交由應

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

業或委託地方清潔隊

資源回收車回收清除

處理；另分類後之食

物殘渣，亦應依地方

主管機關規定妥善回

收、清除處理。 

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

業或委託地方清潔隊

資源回收車回收清除

處理；另分類後之食

物殘渣，亦應依地方

主管機關規定妥善回

收、清除處理。 

 

 


